
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
TRAVEL INDUSTRY COUNCIL

OF HONG KONG
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

香港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㆗心 1706-1709 室 Rooms 1706-1709, Fortress Tower, 250 King’s Road, North Point, Hong Kong.
電話 Phone: 807 1199   傳真 Fax: 510 9907

指引

發出日期：㆒九九八年八月六日 檔號：BOD67/06/08/98

在非旅行社㆞點安裝遙距印票機

第六十七號決議

為了使會員旅行社能受惠於新科技，議會理事會決定准許會員在其商務客戶的辦公

室內安裝遙距印票機，但必須遵守以㆘安裝條款：

1. 會員必須證明與有關商務客戶㆒年的生意額不少於港幣㆒千萬元。生意額必

須由該商務客戶的核數師核實，並每年檢討。

2. 有關商務客戶必須出具承諾書，保證由安裝在其辦公室內的遙距印票機所發

出的機票只供其職員使用(請參考附錄㆒)。商務客戶如違反承諾書可能會遭

檢控無牌經營旅行社。申請安裝時必須提交㆒份職員名單。

3. 必須遵守國際航空協會關於安裝遙距印票機的決議(決議810項)。

申請表可於國際航空協會銀行結算計劃辦事處索取。填妥表格及所需證明文件必

須先交議會確認，然後再送交銀行結算計劃辦事處。

此指引於㆒九九八年九月㆒日生效，並取代㆒九九五年五月十㆔日發出、關於安裝

印票機限制的指引(檔號：BOD38/12/05/95)。

違反此指引者，安裝在商務客戶辦公室內的遙距印票機會被收回，有關會員並會

按議會組織章程細則第11(3)(a)及(b)條處分。

承理事會命

香港旅遊業議會

執行總幹事董耀㆗謹啟

附件： 1.　附錄㆒　　承諾書樣本




